阿合奇县小型农田水利工程管护办法
(征求意见稿)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阿合奇县小型农田水利工程管护工作，促进小型水利工程管理工作的规范化、制度化，确保小型农田水利工程的良性运行和长期发挥效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关于印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农田水利条例》《水利部、财政部关于深化小型水利工程管理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水利工程管理和保护办法》等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阿合奇县行政区域内的乡（镇）及村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自主管理的农村灌排泵站、沟渠、塘坝、涵闸、生产桥等各类小型农田水利工程设施的管理。
第三条 小型农田水利工程管护按照“谁建设、谁所有，谁所有、谁管理”的原则进行管护，努力实现“以水养水”的管护目标。
第四条 各乡(镇)及有关部门要加强小型农田水利工程管护的指导、协调、管理和服务。
第二章   工程产权归属
第五条 乡(镇)、村民委员会或或村民小组、工程投资主体是工程的受益者和产权所有者。
第三章   管护组织机构
第六条 根据乡村实际情况，成立用水户协会或农民用水合作组织，负责小型农田水利工程的管理和服务工作。由用水户民主推荐协会组织机构成员，组织机构成员应自觉接受群众的监督，主动履行章程规定的权利与义务。
第七条 为加强对用水户协会或农民用水合作组织的管理指导、协调、监督，切实做好小型农田水利工程管护工作，各乡(镇)成立小型农田水利工程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具体负责辖区内各用水户协会或农民用水合作组织的管理、指导、协调、监督工作。
领导小组由乡(镇)主要领导任组长、分管领导任副组长，水管站负责人和各农民用水合作社理事长或相关村委会成员为领导小组成员。乡(镇)领导小组的主要职责：
1.负责辖区内小型农田水利工程管护的技术指导，对用水户协会或农民用水合作组织进行监督管理和服务；
2.负责供水协调、处理水事纠纷等；
3.监督用水管理机构(用水户协会或农民用水合作组织)的收支情况；
4.做好其它相关的管理和服务工作。
第四章   管护方式
第八条 积极探索小型农田水利工程管护方式，按照“因地制宜、分类指导、注重实效”的原则，充分尊重广大受益群众意愿，选择适合当地的管护方式，并制定相应管理制度、办法。
第九条 涉及一个村委会或村组的工程直接由受益的村委会或村组组织成立农民用水合作组织进行管护。管护方式、收费标准、收费方式等由受益的村委会或村组组织群众民主讨论决定。村委会或村组也可委托承包责任人负责日常管理工作，村委会或村组负责监督。
第十条 跨行政村的工程归乡（镇）所有，受益农户多或涉及多个行政村或自然村的工程，原则上由受益群众成立群众互助合作的用水协会或农民用水合作组织进行管护。管护方式、管护实施方案、管护制度、收费标准、收费办法等通过民主讨论方式决定。
第十一条 在不影响人畜饮水和农田灌溉的前提下，对能发展经营养殖的水利工程，各乡(镇)可根据实际，因地制宜，积极稳妥地探索承包、租赁等方式，由村委会、村民小组或用水户协会与承包户或租赁人签订承包合同。通过承包经营，以养代管等多种形式充分发挥项目综合效益，减轻农户的经济和劳动负担。
第五章   管护制度和责任
第十二条 结合各乡(镇)实际，通过广大受益群众民主参与、民主议事、民主决策，制定切实可行的小型农田水利工程设施运行和养护管理办法、供用水管理办法，促进管护工作规范化、制度化。
第十三条 管护责任人(包括村委会或村民小组委托的责任人、农户民主推荐的管护人、承包经营的专业户、农民用水合作组织产生的管护责任人等)须签订管护合同，明确管护责任，将管护任务具体分解到个人，将管护的好坏与报酬挂钩，制定管护人员考核管理办法，实行“定人员、定任务、定标准、定报酬、定奖惩”的责任制。
第十四条 通过健全管护制度，落实管护责任，做到“一查”即定期进行巡查，“三管”即管人、管车、管牲畜，“三护”即护安全(确保渠道有安全设施和警示语标志)、护环境(监测工程对环境的影响和确保引水不受污染)、护功能(确保小型农田水利工程设施不淤不堵不渗漏，排灌功能正常)。
第十五条 为确保小型农田水利工程设施完好、运行正常，对乱倒垃圾、堆放杂物、放养牲畜等影响工程设施正常运行的行为，进行批评教育、责令整改，对管护工作成绩突出的组织和个人进行表彰和奖励。
第六章   管理和保护范围
第十六条 管理范围：
1.堤防工程管理与保护范围。堤防工程包括堤身及防渗导渗工程，背水侧护堤地，穿堤、跨堤交叉建筑物，监测、交通、通信等附属工程设施，护岸工程，管理单位生产、生活区，两岸堤防工程护堤地。管理范围：4、5级堤防从两岸堤防的外脚线向外划定5m～10m；3级堤防从两岸堤防的外脚线向外划定10m～20m。
2.渠道工程管理与保护范围。渠道按设计流量和渠道规模划分管理范围。渠道设计流量在10m³/s以下的，管理范围为2～10m；渠道设计流量在10～50m³/s，管理范围为10～20m；渠道设计流量在50m³/s以上的，管理范围为20～50m。
第十七条 为保证工程水源的可待续利用和水源水质，加强水源区保护，各乡(镇)可根据实际确定管理和保护
范围。
第七章   管护经费筹集和使用
第十八条 管护经费的筹集：
（一）小型农田水利维修养护上级补助资金；
（二）末级渠系维护费；
（三）县财政“一事一议”奖补资金。
[bookmark: _GoBack]第十九条 管护经费主要用于管护人员薪资、项目维修、协会理事会日常办公经费和协会管理人员经费，通过“有偿用水”，建立维修资金，实现“以水养水”的目标。
第八章   附则
第二十条 各乡（镇）、村民委员会及农民用水合作组织可结合实际情况制定相应的小型农田水利工程管护实施细则。
第二十一条 办法由农业农村局、县水利局负责解释。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30日后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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